
《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管理规定》政策解读 

为规范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维护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推动供销合

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管理规定》

（省政府令第 179号），自 2023年 4月 1日起施行。 

一、《规定》出台的背景 

1995年 5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实施《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原《规定》），对推动全省供销合作社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供销合作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围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2015年 3月，《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中发〔2015〕11号）指出：要把供销

合作社系统打造成为与农民联结更紧密、为农服务功能更完备、市场化运行更高

效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成为党和

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2022 年 4 月，江苏省人民政府部署开展现

行政府规章的清理和“立改废”工作，将修订原《规定》纳入 2022 年政府立法

计划。为此，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高度重视，成立工作专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供销合作社工作

的最新部署和要求，总结评估供销合作社经济发展的成果和经验，梳理分析供销

合作社综合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委托法律咨询机构对原《规定》进行立法后

评估，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组织开展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省司法厅高度重视原

《规定》修订立法工作，深入基层社和社有企业开展立法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

各方面的意见，召开协调会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建议，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多

次修改，最终形成《规定》修订草案。2023 年 1月 27日江苏省人民政府第 1次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规定》，以政府令的形式予以发布。 

二、修订《规定》主要遵循的原则 

《规定》修订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的决定》（中发〔2015〕11号）的部署要求，坚持为农服务根本宗旨和合作经

济基本属性，确保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积极稳妥、有序推进。二是坚持以顺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供销合作

社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为重点，进一步明确供销合作社的职能定位和重点业务

范围，确立组织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三是坚持急用先立、宜粗不宜细，注重



与上位法、规章、政策以及组织内部章程的协调，在语言表述和概念使用上力求

准确，给基层和群众留出必要的选择空间，使规章更符合实际、更便于实施。 

三、《规定》修订的主要内容 

《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管理规定》共二十二条，主要调整、补充和修订内容如

下：一是按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要求给供销合作社定性、定

位、定责。坚持供销合作社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服务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

定位，确立供销合作社的办社原则和职责任务，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写入《规定》。二是明确关于供销合作社组织机构设置的相关规定。《规定》

明确省、设区的市、县级供销合作社和基层供销合作社分地域设置原则，并规定

供销合作社设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社员（代表）大会是供销合

作社的权力机构，选举和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理事会主任为供销合作社的法定

代表人。三是明确供销合作社的相关职能和经营服务工作的重点。《规定》要求

构建以供销合作社机关为主导的行业指导体系和以社有企业为支撑的经营服务

体系，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并对供销合作社设立合作

发展基金进行规范。四是规定各级政府对供销合作社的扶持政策。《规定》明确

“供销合作社出资设立的从事为农服务事业的经营服务组织按照有关规定享有

国家和地方的扶持政策”。五是规范供销合作社资产管理和收益分配制度。《规

定》明确要求，基层供销合作社要强化与农民在组织上和经济上的联结，建立健

全按交易额返利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体现了合作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

特色。《规定》明确供销合作社社有资产属于供销合作社集体所有，各级供销合

作社依法行使本级社有资产所有权，供销合作社理事会是本级社有资产监督管理

的责任主体，并对维护供销合作社合法权益，保持供销合作社及其所属企业资产

的完整性作出规定。 

四、《规定》贯彻实施的要求 

修订《规定》是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是构建供销合作社双线运行机制、拓展经营服务领域、维护供销合作社合法权益

的客观需要，是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的一件大事。各级供销合作社要认真组织学

习宣传，抓紧贯彻落实。要利用网站、公众号、宣传橱窗等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学习宣传贯彻活动。要紧密结合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实际，围绕服务“三

农”工作大局，融入党和政府工作全局，不断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努

力拓展经营服务领域，为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江苏新实践彰显供销合作社“走

在前、挑大梁、多做贡献”的使命担当。 

 


